关于推迟公共选修课的选课及开课的通知

根据《学生手册》三江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之第二章第八条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的资助，按学校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开学后两周内未缴纳学费且未输缓交手续的，不予注册。”

现将公选课的选课时间推迟至第三周，即2005级9月16日19:00-9月17日8:00，2006级9月17日19:00-9月18日8:00，2007级9月18日19:00-9月19日8:00，9月20日公布成功选课学生名单，第四周正式上课。

请各院系及时通知各位同学抓紧时间报到注册，以免因没有交费注册而无法选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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